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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受理大學院校學生申請心理或社工
實習實施計畫 

一、目的 

為增進本監與心理、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專業領域跨界合作，受理心

理、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大學院校相關科系在學學生申請至本監實

習，透過教學相長過程中促進理論與實務之整合，培養更多有志之士加

入矯正行列。 

二、資格條件及內容 

(一)受理心理實習對象： 

1.須為大學院校心理、諮商與輔導相關系、組在學學生(含學分班)。 

2.申請心理實習者應於下列兩領域，至少修畢各 1 項相關課程(須提

供證明)： 

(1)心理學領域至少修畢 1項相關課程：普通心理學、心理測驗/評量

/衡鑑或心理諮商與治療領域相關。 

(2)司法心理學領域至少修畢 1項相關課程：偏差行為、發展心理學、

犯罪心理學、變態心理學、成癮或司法矯治等領域相關。 

3.實習內容：實務操作心理評估/衡鑑、個別及團體心理輔導/諮商/治

療、講座/授課/宣導、報告撰寫、處遇行政、發展處遇模式及參與各

項團隊會議及學術活動，如教輔小組會議、個案研討會、文獻閱讀

等，課程內容視機關實務運作調整。 

(二)受理社工實習對象： 

1.須為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、組在學學生(含社會工作學分班)。 

2.申請社工實習者應於下列兩領域，至少修畢各 1 項相關課程(須提

供證明)： 

(1) 社會工作學系領域至少修畢 1項相關課程：社會工作概論、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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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或團體工作領域相關。 

(2) 司法社會工作學領域至少修畢 1項相關課程：司法社會工作、偏

差行為、精神醫療、成癮或司法矯治等領域相關。 

3.實習內容：個案工作、團體工作、社區工作、社會資源轉介及網絡

合作、講座/授課/宣導、報告撰寫、處遇行政、發展處遇模式及各

項團隊會議及學術活動，如教輔小組會議、個案研討會、文獻閱讀

等，課程內容視機關實務運作調整。 

三、申請期程 

1 本監規劃實習事宜 
每年 11月底前規劃翌年實習相關事宜，並於次

月中旬公告於本監官方網頁。 

2 學校推薦實習生 

學校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(以電子公文交換時

間或郵戳日期為憑)，發函檢附大學院校在學學

生赴本監實習申請表(如附件)、相關證明文件

(如成績單)及就讀學校實習辦法。 

3 書面審查 符合資格且資料完備者通知面試。 

4 面試甄選 本監教化科辦理面試甄選相關事宜。 

5 公告錄取實習人員 
本監官方網頁公告錄取實習人員名單，並電話

通知該員所屬學校。 

6 開始實習 

四、申請及面試甄選日期 

 內容 

 實習名稱 

受理申請及申請截

止日期(以電子公文

交換時間或郵戳日

期為憑) 

公告錄取日期 

錄取員額 

心理 社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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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期實習 自 4月 1日起至 4月

30日止 
5月 31日前 

1名 1名 

兼職實習/方案實習 1名 1名 

備註: 

1. 上開實習均於 115 年 7 月至 9 月統一辦理，暑期實習時數至多 240

小時、兼職實習時數至多 96小時、方案實習時數配合計畫辦理，上

述實際時數依各學校實習辦法規定。如遇天然災害致未上班，則不

列計時數，須另補時數。 

2. 受理郵寄地址及收件人：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號/法務部矯正署臺

中監獄教化科。 

3. 聯絡人為本監教化科陳永慶臨床心理師(04-23891296#232)。 

五、甄選方式與錄取標準 

(一)目的：為達到實習之預期效果並考量本監勤務運作及業務狀況，藉由

辦理甄選以使學生與本監雙向溝通，相互了瞭解彼此的期待。 

(二)甄選方式： 

1.書面資料審查(30%)：由本監教化科主管及實習生督導進行書面資

料審查，如資料不齊經通知補件，一週內仍未補齊者視同放棄申請。 

2.面試(70%)：就以下項目面試甄選，依成績高低擇取，面試成績未達

70分者，不予錄取，面試當日無理由遲到或未到者視同放棄申請。 

(1)具備諮商與輔導、社會工作、犯罪矯正工作等相關專業知識與高

度服務熱忱。 

(2)具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與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。 

(3)自我表達能力。 

(4)組織及分析能力。 

(5)對實習的期待與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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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甄選分數同分時，以面試分數較高分者優先錄取。 

六、注意事項 

(一) 實習生所屬校系須提供實習報告評量或考核表件由本監與教師共同

評分，選派教師定期督導學生實實習狀況，並來監訪視至少 1次。 

(二) 實習生需自行確認符合學校實習機構之規範，如因不符規範致未能

取得實習學分，由實習生自行負責。 

(三) 本監辦理實習不提供保險、住宿、交通車、伙食等安排，亦不收取指

導費用。 

七、實習規範 

(一)一般遵守事項 

1.進出本監應更換證件、配戴識別證並接受進入戒護區檢查流程。 

2.進入本監戒護區前應將隨身攜帶之物品如行動電話、金錢、香菸、

檳榔等及其他法規規定之危險物品或具殺傷力之管制物品，請置放

大門置物櫃中保管或留於車上，勿攜帶入監。 

3.各類通訊(含智慧手錶)、錄音、攝影等器材，不得攜入戒護區內。 

4.收容人閱讀的書籍、報章、雜誌及往來信件，均須經本監戒護科檢

查方可寄、收，勿受託代購、轉贈、傳遞消息或代打電話，亦不可

與收容人或其親屬財物往來。 

5.對於收容人個案資料務請保密，切勿對外洩漏，以免觸法。 

6.個人通訊方式及聯絡電話勿告知收容人，以免衍生無謂困擾。 

(二)上課應注意事項 

1.對收容人自我介紹時，請先說明自己是「實習生」，及參與課程進行

之期間。 

2.收容人向「實習生」提出個人問題時，對於不了解的事情，勿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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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諾，並應即時向本監教化科相關同仁反映。 

3.授課所使用的器材應提出申請方可攜入，若具危險性質（如剪刀、

針、線、繩索等或其他金屬物品），請於下課時清點後，全數收回。 

4.關係結束前一週，告知收容人專業輔導關係即將結束，預做準備以

減輕分離焦慮。 

5.本監電腦文件資料或其他實習生報告，未經允許不得閱讀或下載，

遵守專業倫理。 

6.恪守「各專業工作之專業倫理」，遵守保密原則，在非輔導或實習時

間不能將案主的事情透漏予第三人知道。 

7.團體方案、問卷、輔導紀錄於實習結束後或輔導關係結束應歸還本

監，未經許可，不得在其他機構使用。 

(三)輔導應注意事項 

1.做一個良好的模範者，但勿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收容人（以下稱

案主）。 

2.嘗試先告訴案主有關輔導服務的狀況與限制。 

3.應以個案主福祉為優先考量，不得因實習人員個人因素任意開始或

突然結束輔導關係。 

4.不要給予案主「絕對」的任何保證，但須全心全意為其著想。 

5.避免在案主面前批評其他輔導人員、本監或其他輔導機構。 

6.實習生應於本監教化科指定之處所實施輔導，並由中央台注意戒護

及安全監視。輔導個案紀錄請儘速送交教化科，如發現收容人有管

教上、生活上或其他特殊問題，請立即向教化科反應，以便妥善處

理。 

7.在其他社交場合遇到案主，應以案主的利益為前提，除非案主主動

表示，否則不可洩漏此種輔導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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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輔導內容建議可先以法律常識及改變認知為主，其後再針對犯罪案

件及個案特性進行深度協談，以求潛移默化中導正其偏差觀念。 

9.實習生如未遵守實習規範，本監得與實習生所屬校系之督導教師聯

絡，視情形評估是否終止實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。如有涉及法律責

任，由實習生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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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院校在學學生赴矯正機關實習申請表 

受理

機關 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

實習

期間

及時

數 

□暑期實習(預計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1 日止)，每

週 5日，每日 8小時，實習時數至多 240小時，實際時數依學校

實習辦法規定。 

□兼職實習(預計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1 日止)，每

週至少 1 整天，最多 2 整天，兼職實習時數至多 96 小時，實際

時數依學校實習辦法規定。 

□方案實習(預計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9 月 30 日止)，日

數及時數依方案計畫書辦理。 

基本

資料 

姓名 
 聯絡

電話 

 

2吋彩色半身

照 

電子郵件  

通訊地址  

就讀學校

/系別 

 級別/

學號 

 

學校地址  

緊急聯絡

人 

 
關係 

 聯絡 

電話 
 

督導教師

姓名 

 
職稱 

 聯絡 

電話 
 

經歷 

志工經驗 

 

 

工作經歷 

 

 

課程

修業

1. 已修畢之相關專業課程 

 

2. 現階段修習相關課程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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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況  

3. 未來計畫修習相關課程 

 

實習

計畫 

1. 實習動機 

 

 

2. 實習目標 

 

 

3. 實習內容 

 

 

4. 實習期待 

(1) 對自己的期許 

 

 

(2) 對機關的期許 

 

 

自傳 

1. 家庭背景 

 

 

2. 求學過程 

 

 

3. 個人特質 

 

 

4. 興趣與專長 

 

 

5. 未來生涯規劃 

 

 

 


